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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19(c) 

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 

  2020 年 3 月 13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俄罗斯联邦参加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人权理事会

2021-2023 年任期成员选举的立场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119(c)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瓦西里·涅边贾(签名) 

  

 * A/75/50。 

https://undocs.org/ch/A/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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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13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俄罗斯联邦参选人权理事会 2021-2023 年任期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1. 促进和保护人权是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的绝对优先事项。根据俄罗斯对人权

领域国际义务的承诺，俄罗斯将承担如下责任： 

 (a) 通过在权利平等基础上开展建设性国际对话，同时考虑到每个国家的民

族、文化和历史特点与价值观，在全世界实现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 

 (b) 打击以人权保护为工具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各国内政的企图，包括破坏

国家稳定和取代合法政府的企图； 

 (c) 确保在国际法规则和各国严格遵守本国国际人权义务的基础上保护人

权和自由； 

 (d) 在国家间层面上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和人道主义联系； 

 (e) 强烈反对任何表现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新纳粹主义、侵

略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宗教和族裔不容忍行为，强烈反对试图篡改历史、

借此助长世界政治中对抗和复仇主义以及企图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促进

以非政治化的方式对历史进行讨论； 

 (f) 让民间社会机构参与解决国际问题； 

 (g) 发展国际文化和人道主义合作，以此为手段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实现和谐共处，确保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同时特别注重宗教间对话； 

 (h) 加强与国际和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合作，从而加强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

将这些标准与个人对其行为的责任相结合，主要是防止冒犯信仰者的感情，促进

相互理解和尊重，加强人权对话中的道德原则，消除这方面的双重标准。 

2. 俄罗斯联邦深信，《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两公约中体现的标准和原则

必须在世界各地得到一致执行。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所有行为体都需要集

中力量加强对话与合作，让有关各方参与制定和通过决定的集体进程。联合国、

特别是人权理事会，应该成为这一进程的推动力量。 

3. 俄罗斯联邦认为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系统内的关键机构。人权理事会应根据

《联合国宪章》体现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其工作，鼓励在人权保护方面开展建设

性的国家间合作，促进在公正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人权体系。俄罗斯相

信，人权应被视为使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团结一致、改善国际关系中信任和相互

尊重氛围的一个因素。 

4. 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2006-2009 年、2009-2012 年和 2013-2016 年)和观察员

(2013 年和 2017 年以来)，俄罗斯一贯致力于根据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在权利平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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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上的合作；消除双重标准；防止

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借口。 

5. 俄罗斯决心就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开展公平、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对话，因此

决定参选人权理事会 2021-2023 年任期成员。 

6. 如果当选，俄罗斯将采取步骤使人权理事会转变为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

的高效和有效工具，并确保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建立在普遍性、不偏袒、客观性、

平等对待各类人权和尊重文化与文明多样性原则的基础上。 

7. 俄罗斯联邦已于 2009、2013 和 2018 年成功完成三次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

议进程。目前正在开展工作，落实第三轮审议的建议。 

8. 俄罗斯一直高度重视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制度的合作。自 2013 年以来，

俄罗斯针对这些监测机制的来文发出了 150 多封回复。在俄罗斯担任人权理事会

成员和观察员期间，接受了一些特别程序的来访，其中包括当代形式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

员、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负责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

特别代表、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

制和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在俄罗斯举行了闭会期间会议。 

9. 俄罗斯联邦是以下 7 项主要国际人权文书的缔约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并与各条约机构积极合作。

自 2013 年以来，俄罗斯向人权事务委员会(2015 年)、儿童权利委员会(2014 和

2018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15 年)、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2017 年)、经

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2017 年)、残疾人权利委员会(2018 年)和禁止酷刑委

员会(2018 年)提交了国家报告。此外，俄罗斯定期答复条约机构针对根据所谓个

人来文程序收到的申诉提出的询问。 

10. 俄罗斯联邦历来非常重视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开

展建设性合作。俄罗斯是人权高专办的可靠捐助方，每年向人权高专办预算提供

200 万美元的自愿捐款，其中一部分除其他外用于资助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工

作。根据人权高专办与俄罗斯联邦 2007 年和此后的合作框架，正在以下领域实

施联合项目：确保法治，促进权利平等与宽容，建立人权领域的教育和提高认识

制度。 

11. 俄罗斯联邦积极与区域人权机构和机制开展合作，特别是与欧洲委员会和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合作。 

12. 综上所述，俄罗斯联邦期待在 2020 年秋季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的

人权理事会 2021-2023 年任期成员选举中得到大会伙伴的支持。 

 


